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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直播电商发展如火如荼，成为刺激消费、拉动经济增长及创新创业的新引擎，对我国释放双循环发展活力影响

显著，但急速发展的背后乱象丛生，亟需从标准化的视角对直播电商进行规范管理。结合直播电商的现有法律法规、标

准，从平台、商户服务、主播、基础设施4个方面对直播电商中的不标准现象进行归纳。结合不标准现象及顾客需求，构建

直播电商标准体系，为直播电商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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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The development of live streaming e-commerce is booming, serving as a new engine to stimulate consumption, 
boost economic growth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,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lease of the vitality of 

dual-cycle development in China. However,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, it is urgent 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live 

streaming e-comme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ndardization.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laws,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

on live e-commerce, the non-standard phenomena in live e-commerce are summarized in the paper from four aspects: 

platform, merchant, e-commerce anchor and infrastructure. Combined with the non-standard phenomenon and customer 

demands, the standard system of live e-commerce is constructed, and the standard specification i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

referenc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ive e-commerc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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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  引 言

直播电商，是数字技术、物流网络及新型消费

理念兴起等一系列动因形成的产物，是直播与营

销两种业态相融合的商业模式，成为这两年新消

费最热的风口。直播电商的便利使得网络零售市

场保持稳步增长（如图1所示），据2023年6月统计

数据，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.65亿人，直播电

商用户5.26亿人，成为稳增长、保就业、促消费的

重要力量
[1]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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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  2017-2023年度网络零售销售额趋势图[2]

“万物可直播、人 人能带货”的直播电商模

式，可营销又兼具个人社交、才艺展示、媒体传播

等功能，参与的主体进入门槛低、鱼龙混杂，因此

快速发展的同时，存在着许多模糊空间、泡沫乱

象，成为实践管理和学术研究的关注热点。

1   相关政策及学术研究

1.1  政策及标准

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“加快发展数字经济，促

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”
[3]

。直播电商作

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支及引擎，得到国家政策

的大力支持。2020年起，国务院及各部委先后发布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

费加快发展的意见》及《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

案》提出发展直播经济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、

公安部、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《网络直播营销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平台主体责任、直播间运营

及营销行为划定红线等；2021年，《“十四五”电子

商务发展规划》“鼓励直播电商、内容电商、社交电

商等模式业态创新”，为促进直播电商健康发展，

要“健全电子商务行业标准，重点开展直播电商、社

交电商、农村电商、海外仓等新业态标准研制
[4]

。”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在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中也指

出，要“规范发展网上销售、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新

模式”“鼓励超市、电商平台等零售业态多元化融

合发展。”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

要》提出“推进服务业标准化、

品牌化建设，健全服务业标准，

重点加强食品冷链、现代物流、

电子商务等领域标准化”，商务

部在解读实 施《标准化发展纲

要》过程中，提出“加大新业态

新模式标准研制力度，促进新兴

服务业有序发展。重点研制直播

电商、社交电商等标准，完善电

子商务公共服务标准体系
[5]

。”

在此基础上，各地方政府为促进直播的产业化

发展，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行动方案。如：2020年，

杭州出台《关于加快杭州市直播电商经济发展的若

干意见》，广州出台《广州市直播电商发展行动方案

（2020-2022年）》，济南出台《大力发展电商经济

打造直播经济总部基地的实施方案》；2021年，上

海发布《上海市推进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

计划（2021-2023年）》；2023年，深圳市出台《推进

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，

明确壮大直播电商主体、打造直播+产业模式、增

强直播电商人才力量、提升直播电商带动效应等四

大发展目标等。各地抢抓新一轮内容经济机遇，大

力发展电子商务新业态。

政府在出台政策支持直播经济发展的同时，针

对直播电商中的乱象，也在加强法制建设，陆续发

布一系列管理办法。2019年以来，颁布实施了《电

子商务法》《网络安全法》《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《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》《市场监管

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》

《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等，并在此基础上发布GB/T 41247-2023

《电子商务直播售货质量管理规范》、SB/T 11227-

2 0 21《电子商务企 业诚信档案评 价规范》、SB /

T 11240-2023《直播电子商务平台管理与服务规

范》、GB/T 31782-2023《电子商务可信交易要求》、

GB/T 42893-2023《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实

施指南》、GB/T 42499-2023《电子商务投诉举报信

息分类与代码》等一系列国家及行业标准，另有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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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标准正在起草中。

1.2  学术研究

随着直播电商的蓬勃发展及政策法规标准的

持续跟进，学术界也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，对与

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，主要集中在以下

两个方面。

（1）直播情境与消费者行为意愿的关系研究，

主要有以下观点：生动的沟通语言能够显著正向影

响消费者购买意愿
[6]

；增强和优化消费者对直播带

货的体验感，以体验为导向设计直播带货的整体流

程，丰富直播内容和加强互动可以唤醒消费者的情

绪投入
[7]

；直播的可视性、互动性、真实性和娱乐性

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推动作用，对消费者感知

产生正向影响，而消费者感知又在直播特征和顾客

购买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
[8]

；电商主播的专

业性、吸引力、互动性和知名度，通过心流体验和感

知信任对消费者产生冲动购买意愿发挥正向影响

等
[9]

。从以上研究，可以发现直播过程中的主播特

征、互动效果、平台特性等都会对顾客体验及购买

决策产生影响。

（2）直播电商中的问题及监管研究。主播引

流作为直播电商的重要环节，相对于传统电商的平

台、商家、消费者3个主体，直播电商还包括直播营

销平台、主播，甚至包括主播背后的MCN机构，复

杂的主体构成及运营模式衍生出更多新问题，如：

主播虚假宣传、营销责任主体不清晰、价格欺诈、

产品质量、违法广告、侵权假冒等
[10]

。另外，主播以

内容直播引流的带货模式，内容同质化严重，缺乏

营销模式的有效创新与优化，主播过分追求利润

而忽略产品质量，为追求流量而弄虚作假等
[11]

。针

对直播中的问题，李崧等（2023）从我国的立法现

状来看，缺乏专门规制“直播带货”的法律，只能

根据直播带货行为的性质，根据《民法典》《广告

法》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电子商务法》等要求

对直播带货行为进行规范，需要完善适应于直播

电商的法律法规，明确各方主体责任，加强监管与

执法衔接，引导商家和平台企业规范经营，加强直

播消费维权意识。

2   直播电商中的不标准现象分析

对标现有政策法律法规及标准，并结合直播电

商的主体要素进行探索，本文将从商户、平台、主

播、商品及服务保障4个方面分析直播电商中的不

标准现象。

2.1  商户方面的不标准现象分析

（1）商户诚信

因直播电商入门门槛低，从业者素质良莠不

齐，部分直播电商商户存在偷税漏税、侵犯商标、

刷单炒信、虚假宣传等相关问题。中国消费者协会

利用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，对2023年10月20日至

11月16日期间相关消费维权情况进行了网络大数

据舆情分析。监测期间，有关“直播带货”负面信

息高达1,565,203条，占总体负面信息的47.99%，日

均信息量55,900条，与商户诚信相关的价格优惠争

议、虚假宣传、拒绝履行承诺、泄露顾客隐私等问

题较为突出
[12]

。

（2）不正当竞争

随着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及相互间的学习模

仿，直播间的差异化越来越小，竞争愈加激烈。抖

音集团法律研究总监李颖通过“网络直播领域不正

当竞争案例分析”总结，不正当竞争多表现为：直

播平台恶意挖角、主播跳槽；数据非法抓取；刷粉

刷量、流量造假；虚假宣传；商业诋毁、不当对比；

盗播、非法转播；不当有奖销售；账号昵称使用不

当等引发的多类不正当竞争纠纷
[13]

。其原因可归纳

为主播及账号等虚拟财产的界定、数据的合理流通

与数据合法权益保护的边界界定、竞争创新与商业

道德的边界界定等，如上边界不清导致直播电商存

在着诸多模糊地带，需要法律及标准进行规范。

2.2  平台方面的不标准现象分析

直播电商平台利用互联网为商家和带货主播提

供技术支持和互动交易服务，并利用算法持续捕捉

用户需求，为不同群体提供匹配和交互服务。但是直

播平台为获得持续的用户、流量增长及资本注入，存

在伙同商家数据造假、恶意侵权、低俗内容、无视商

家售卖假冒伪劣产品或违禁物品、泄露隐私等问题。

同时，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》中第八条及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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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条明确规定，“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落实内

容管理主体责任”“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建立

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，制定本平台网络信息

内容生态治理细则，健全用户注册、账号管理、信息

发布审核、跟帖评论审核、版面页面生态管理、实时

巡查、应急处置和网络谣言、黑色产业链信息处置等

制度。”由此可知，平台对用户及内容具有监管责任。

然而，对于直播过程中出现的不当内容及交易纠纷，

缺乏责任划分及监管失责等现象。

2.3  主播方面的不标准现象

体现在主播方面的不标准现象主要包括：部分

带货主播过度美化商品，夸大产品性能功效，饥饿

营销，误导消费者甚至扭曲事实；也有主播在没有

对产品的质量、性能进行详细了解的情况下进行带

货，不能全面、准确展示产品质量情况；另外，也有

主播无下限扮丑、擦边球引流、诱导交易等，扭曲

人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等。以上均需要标准加以规

范引导。目前已形成相关的地方标准如：DB 3401/

T 307-2023《直播电商从业人员培训规范》、DB 

4403/T 381-2023《直播销售员人才

职业技能要求》等，但是还缺乏对主

播具体行为的约束规范，且尚未形成

对直播从业人员系统化管理的行业标

准或者国家标准。

3   直播电商标准体系构建

针对上述不标准现象，有必要结

合现有标准，并补充必 要标准构建

直播电商平台运行的标准体系，以便

为直播电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

参考。

3.1  编制原则

（1）目标性原则，该标准体系能

够对当前直播电商运营中存在的不标

准行为起到一定规范作用。

（2）层次性原则，标准体系中各子

体系之间能够形成具有共性和个性特

征的层次分明的统一整体。 

（3）协调性原则，标准体系中的各子体系及各

标准之间应当相互协调一致，相互依存，发挥标准

体系的整体效能。

3.2  编制的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电子商务法》

《广告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
（2）GB/T 24421.2-2023《服务业组织标准化

工作指南 第2部分：标准体系构建》。

（3）GB/T 13016-2018《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

和要求》。

3.3  标准体系结构图

各子体系间密切联系，相互支撑。其中，直播

电商通用基础标准体系是直播电商保障标准体系

和提供标准体系的基础；直播电商保障标准体系

是直播电商服务提供标准体系的直接支撑，对提

供标准体系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；直播电商服务

提供标准体系是为规范直播服务提供方及服务受

众之间行为活动而建立的体系，是整个标准体系

的核心（如图2所示）。

   

    图2   直播电商标准体系结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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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 直播电商通用基础标准体系

直播电商通用基础标准体系，除需满足标准化

工作导则、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、企业标准

体系编制指南等通用要求外，还需在术语与缩略

语、数据量和单位、测量标准体系等方面符合电商

行业的通用要求，因此，将GB/T 18811-2012《电子

商务基本术语》、GB/T 35408-2017《电子商务质量

管理 术语》、GB/T 32875-2016《电子商务参与方分

类与编码》、GB/T 31951-2015《电子商务信用网络

交易信用主体分类》、GB/T 34432-2017《售后服务

基本术语》、GB/T 38776-2020《电子商务软件构件

分类与代码》等纳入基础标准体系。因直播电商与

传统电商、实体零售的运营模式及产品服务的呈现

方式均存在较大差异，其更关注人-货-场的生态链

协同质量，因此，在基础标准体系中，还需要增加直

播电商的专业术语、质量管理及测量体系的相关标

准，以完善具有直播电商特色的基础标准体系。 

3.5  直播电商服务保障标准

对于直播电商服务保障标准子体系，依据GB/

T 24421.2-2023《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

2部分：标准体系构建》，并结合人、机、料、法、环

五要素，本文认为应建立直播电商从业人员管理

标准、直播信息管理标准、直播电商基础设施管

理标准、财务管理标准、法务与合同管理标准、安

全与健康管理标准等。其中，直播电商从业人员

管理标准可包括《直播电商人才培训服务规范》

《直播销售员人才职业技能要求》等。直播信息

管理标准，目前已有电商业态的相关国家标准，

如：GB/Z 20539-2006《电子商务业务过程和信息

建模指南》、GB/T 24662-2009《电子商务 产品

核心元数据》、GB/T 24663-2009《电子商务 企

业核心元数据》、GB/T 29622-2013《电子商务信

用 卖方交易信用信息披露规范》、GB/T 31503-

2015《信息安全技术 电子文档加密与签名消息语

法》、GB/T 31508-2015《信息安全技术 公钥基础

设施 数字证书策略分类分级规范》、GB/T 32866-

2016《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规范通则》、GB/ T 

32873-2016《电子商务主体基本信息规范》、GB/

Z 32906-2016《信息安全技术 中小电子商务企

业信息安全建设指南》、GB/T 33992-2017《电子

商务产品质量信息规范》、GB/T 35403-2017《国

家物品编码与基础信息通用规范》、GB/T 35411-

2017《电子商务平台产品信息展示要求》、GB/ T 

39065-2020《电子商务质量信息共享规范》、GB/

T 40043-2021《快递服务与电子商务信息交换规

范》、GB/T 42499-2023《电子商务投诉举报信息

分类与代码》等。但是，由于直播电商与传统电商

在内容推广、算法推荐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数据信息

安全等管理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，因此应结合直

播电商的特点，增加相应标准或在现有电子商务

相关信息管理标准的基础上做出改进。

3.6  直播电商服务提供标准

直播电商服务提供标准是整个直播电商标准

体系的核心，从运营、监管、评价与改进3个方面建

立标准子体系。其中，主播作为直播电商的核心要

素，应对主播语言及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。我国于

2022年发布了《网络主播行为规范》，并有团体标

准T/ZEA 007-2020《电子商务直播营销人员管理

规范》，另有国家标准GB/T 41247-2023《电子商

务直播售货质量管理规范》、行业标准SB/T 11240-

2023《直播电子商务平台管理与服务规范》、地

方标准DB3301/T 0350-2021《绿色直播间管理规

范》、GB/T 34827-2017《电子商务信用 第三方网络

零售平台交易纠纷处理通则》等对直播电商销售过

程的规范化管理进行引导。在直播电商基础设施及

平台服务提供方面，构建包括GB/T 35409-2017《电

子商务平台商家入驻审核规范》、GB/T 38354-2019

《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（点）服务与管理规范》、

SB/T 11198-2017《商贸物流园区建设与运营服务规

范》、DB23/T 3372-2022《直播电商共享基地建设

与运营评价规范》、GB/T 31524-2015《电子商务平

台运营与技术规范》等标准的子体系。

对于直播电商的监管，政府鼓励直播平台的自

律自治，但单一平台的治理可能存在标准不一、伙

同造假、监管失责、劣币驱除良币等一系列不良后

果，因此需要从国家或行业层面建立跨平台、多

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标准进行监管。目前，已编制

GB/T 37538-2019《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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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质量评价规范》正在批准过程中。

4   结 语

建立直播电商标准体系，有利于在直播电商

这一复杂生态中发挥标准的“软法”作用，减少模

糊空间，使直播电商从无序野蛮生长全面转向规

范化发展。近年我国在直播电商领域陆续制修订

了相关标准，但是尚未形成体系，还有许多模糊地

带。本文基于现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等构建标准

体系，并统计分析了相关标准，旨在反映直播电商

行业的标准概貌，并发现现有标准的不足，为后续

基于PDCA循环对标准开展制修订工作、进一步健

全直播电商标准体系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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